
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

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

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根据《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增减挂钩项目农民集中居住区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文件要求，及工作会

议上对相关工作提出的要求，做好增减挂钩项目立项准备，形成上报成果。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5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5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

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

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

心产品

是否允许

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

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

境标志产品

1

应龙社区、龙

灯山社区、蒲

草社区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

钩

1.0

0

1,500,000.0

0
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应龙社区、龙灯山社区、蒲草社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5.1、项目清单

包号 采购内容 服务期限

第1包

供应商将完成立项工作内容：前期摸底调查、实施

规划编制、集中安置建新区用地性质调整、附件资

料编制等；协助取得实施规划立项批复。实施中技

术服务工作内容：地形图测绘、编制拆旧地块复垦

方案、拆旧地块放样等。实施规划验收工作内容：

竣工后优于0.5m正射影像采集、竣工后集中安置建

新区“多测合一”、竣工勘测定界、竣工资料编

制、资料组卷、附件收集整理成册等；协助取得实

施规划验收批复等。

合同签订之日起365

天，整个服务期至项

目完成。



★ 2

5.2、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项目实施规划编制及立项申报：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国土资规〔2019〕44 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管理工作技术指引（2019试行版）和《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成都市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管理工作高效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成自然资函〔2020〕68

号）等文件要求，对拟实施增减挂钩的项目区编制实施规划并协助申报立项，取得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下达的项目实施规划立项批复。

2．农民集中安置建新区用地性质调整报告编制：按照主管部门报批要求，编制选址报告并通过

评审。

3．复垦设计编制：编制拆旧地块复垦设计方案，包含会审表、复垦规划图、单体图、预算、附

件资料等。

4．实施后航飞：获取项目实施后优于0.5米正射影像图。

5．竣工测绘及勘界：按照国家、行业及地方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对竣工地块进行竣工测量及勘

测定界；对已实施完成的集中安置建新区进行勘测定界、规划竣工测绘、房产测绘、地籍测绘。

6．实施规划验收资料编制及申报：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国土资规〔2019〕44 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管理工作技术指引（2019试行版）和《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成都市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管理工作高效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成自然资函〔2020〕68

号）等文件要求，对已实施完成的项目拆旧复垦和集中安置建新区，编制项目实施规划验收相关资料

并协助申报验收，取得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下达的项目实施规划验收批复后完成省厅备案。

7．完成其他必要的相关技术服务。



3

（二）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节约集约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 61 号令）；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5．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点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国土资规〔20

18〕4 号)；

6．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国土资

规〔2019〕44 号)；

7．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工作技术指引（2019 试行

版）》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19〕70 号）；

8．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成都市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管理工作高效助

推乡村振兴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成自然资函〔2020〕68 号)；

9．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设计技术规范》；

10．《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 号)；

1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16 号)；

1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14

号）；

13．《四川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用地项目预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川国土资

规〔2017〕7 号）；

14．《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四川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批服务指南>

的通知》（川自然资办函〔2021〕197号）；

15．《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16．《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

1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 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1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19．《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

★ 4

★（三）成果要求

1.项目实施规划立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区实施规划文本、拆旧复垦潜力地块、集中安置建

新区套合实时性强的遥感影像图、最新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管制分区图

或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及矢量数据。

2.农民集中安置建新区用地性质调整报告。

3.测绘成果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竣工图、竣工地块和集中安置建新区1:2000勘测定界成果、

集中安置建新区规划竣工测绘报告、集中安置建新区1:500地形图。

4.实施规划验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区1：2000比例尺实测竣工图、拆旧地块、集中安置建

新区1:2000比例尺勘测定界成果、项目区实施后优于0.5m分辨率且清晰的大比例尺卫星、无人机等航

测成果、拆旧地块、建新地块矢量数据、项目区拆旧地块、集中安置建新地块情况统计表。

以上成果均需满足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技术规程、技术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 5

★（四）成果提交

1．纸质文件：4份（具体数量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纸质文件的尺寸须适应文件内容，

保证清晰可见。

2．电子文件：4份（具体数量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存储介质采用U盘或光盘，图件应

采用JPG或JPEG格式，文件采用WORD或PDF格式。

★ 6

★5.3、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整个服务期至项目完成。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通过银行转账进行支付。

第一次付款:签订采购合同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达到付款条件起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5.00%。

第二次付款:完成农民集中安置建新区用地性质调整报告并通过评审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

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00%。

第三次付款:取得项目实施规划立项批复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达到

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00%。

第四次付款:取得项目实施规划验收批复、省厅备案合格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

个工作日，达到付款条件起2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4、履约验收：

本项目成果和内容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规定以及采购人提出的技术服务要求，其他未尽事宜

应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等

相关文件要求进行验收。

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人另行协商解决。

7

5.4、其他要求

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和项目实际要求应提供但不限于：

①实施方案如项目背景、重难点理解与分析、进度控制措施、项目保障措施、后续服务方案。

②供应商拟投入的人员、机具配置和证明其工作能力的业绩。

     

注意：本章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详见3.2.2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详见3.2.2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详见3.2.2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本项目成果和内容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规定以及采购人提出的技术服务要求，其他未尽事宜应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验收。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签订采购合同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

合同总金额的 1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农民集中安置建新区用地性质调整报告并通过评审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

个工作日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取得项目实施规划立项批复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取得项目实施规划验收批复、省厅备案合格后，在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20个工作日 ，

达到付款条件起 2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以合同约定为准

3.4其他要求

无。

 


